
	[bookmark: _l4z4aq2m4pl0]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短期代理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明細表

	姓名
	
	教師證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現職最高學歷
	□大學□碩士
	畢業學校系所
	

	是否為退休教師
	□是□否
	退休學校
	

	※是否有已折抵教育實習之代理（課）教師年資：
□是(請檢附教師證書正反面或其他相關證明)→續填下欄
□否→免填下欄

	折抵之代理(課)學校名稱
	職稱
	起訖日期
	代理(課)間小計
	備註

	
	
	
	
	

	※可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以下填列資訊請檢附佐證資料；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欄位)

	曾任公立學校名稱
	職稱
	起訖日期
	服務
期間小計
	備註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曾任代理(課)學校名稱
	職稱
	起訖日期
	代理(課)
期間小計
	備註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曾任私立學校名稱
	職稱
	起訖日期
	任職期間
小計
	備註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曾任行政機關名稱
	職稱
	起訖日期
	任職期間
小計
	職等薪級
	備註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其他職前年資
	職稱
	起訖日期
	任職期間
小計
	職等薪級
	備註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月 
	
	

	(一)年資資料切結
□本人為貴校退休教師，職前年資同意依退休人事資料採計核算，退休後無增列可採計提敘年資。
□（非本校退休人員請勾選）以上年資經本人填列無誤，若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本人因另有其他所得考量，為維護自身權益，特此聲明自願放棄申請    學年度擔任代理教師期間職前年資提敘作業，並同意以學歷起敘方式核算薪給，嗣後不得再就前揭事項提出異議。
(二)敘薪生效日切結
□敘薪案自本次　年　月　日貴校聘任之日起生效。(115年起初聘之人員適用)
□敘薪案追溯自114年8月1日生效，無異議。(114年8月至114年12月聘任之人員適用)
□本人因另有其他所得考量，為維護自身權益，敘薪案申請自　年　月　日起生效，並自願放棄生效日前於貴校服務期間之年資提敘差額，嗣後不得再就前揭事項提出異議。(114年8月至114年12月聘任之人員適用)
                                           具結人：             （簽章）   年   月   日



1

